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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实施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24号

【字体：大 中 小】 打印本页

　　为贯彻落实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根据《科技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印发〈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国科发火〔2016〕32号，以下简称《认定办法》）及《科技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修订印发〈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的通知》（国科发火〔2016〕195号，以下简称《工作指引》）以及

相关税收规定，现就实施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公告如下：

　　一、企业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后，自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注明的发证时间所在年度起申报享受税收优惠，并按

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备案手续。

　　企业的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期满当年，在通过重新认定前，其企业所得税暂按15%的税率预缴，在年底前仍未取得

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的，应按规定补缴相应期间的税款。

　　二、对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且享受税收优惠的高新技术企业，税务部门如在日常管理过程中发现其在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过程中或享受优惠期间不符合《认定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认定条件的，应提请认定机构复核。复核后

确认不符合认定条件的，由认定机构取消其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并通知税务机关追缴其证书有效期内自不符合认定

条件年度起已享受的税收优惠。

　　三、享受税收优惠的高新技术企业，每年汇算清缴时应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

项办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76号）规定向税务机关提交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备案表、高新

技术企业资格证书履行备案手续，同时妥善保管以下资料留存备查：

　　1.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证书；

　　2.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资料；

　　3.知识产权相关材料；

　　4.年度主要产品(服务)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技术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范围的说明，高新

技术产品（服务）及对应收入资料；

　　5.年度职工和科技人员情况证明材料；

　　6.当年和前两个会计年度研发费用总额及占同期销售收入比例、研发费用管理资料以及研发费用辅助账，研发

费用结构明细表（具体格式见《工作指引》附件2）；

　　7.省税务机关规定的其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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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公告适用于2017年度及以后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2016年1月1日以后按《认定办法》认定的高新技

术企业按本公告规定执行。2016年1月1日前按《科技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

法〉的通知》（国科发火〔2008〕172号）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仍按《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

优惠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203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76号的规定执行。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复审期间企业所得税预缴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4

号）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2017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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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延续支持农村金融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关于贯彻落实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

   访问统计  |   网站管理 |  联系我们  |   网站地图  

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主办 电子税务管理中心技术支持 

版权所有：国家税务总局 京ICP备13021685号-2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西路5号 邮编：100038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60/c2684433/content.html
http://share.gwd.gov.cn/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684881/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674121/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674109/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667549/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672469/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1670141/index.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1262558/index.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1270314/c1262731/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1636341/index.html
http://bszs.conac.cn/sitename?method=show&id=0895F7C120836C12E053012819AC7E96

